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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华瑶族自治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
2024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

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

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

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号）和《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

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

神，我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对 2024 年部门整体支出

进行了绩效自评，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职责

依据县人民政府授权，对全县供销合作社负有指导、协

调、监督和服务的职能。

（1）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及省、市、县政府有关农村

经济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法规。

（2）、研究拟定全县供销社的发展规划、体制改革方

案；指导全县供销社的改革和发展，组织县供销社直属单位

具体实施。

（3）、根据县人民政府授权，指导全县有关农业生产

资料和农副产品政策性业务经营工作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烟

花爆竹的统一归口经营与管理工作；

（4）、指导基层供销社开拓农村市场，推动全县供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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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组织农民进入市场，参与大流通、大市场，发展农业产业

化经营，为农业、农村和农民提供综合服务，建立和完善本

系统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体系；预测预报相关

的市场信息。

（5）、指导和监督全县供销社系统的资产管理；抓好

县供销社直属单位的资产经营，盘活资产，确保社有资产保

值增值；依法维护供销社的合法权益。

（6）、指导全县供销社系统的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工

作，引进、推广农业产销所需的新品种、新设施、新技术，

推进科教兴社。

（7）、研究制订县供销社直属单位人事、财务、资产

管理制度，并组织实施。

（8）、维护供销系统大局稳定的职能。

（9）、承办县委、县人民政府交办的移民、扶贫等其

他事项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
机关内设三个职能股室。内设股室分别为：办公室、业

务股、政工股。

（三）人员编制情况

2024年末，我单位共有编制 20人。年末实有在职人员

16人，其中行政编制 12 人，事业编制 4人；离休人员 23 人。
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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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

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、津贴

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

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2024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(含上年结转)

244.69 万元，实际支出 244.69 万元，完成预算安排的

100 %。人员经费支出 218.90 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89.46%;

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3.1 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9.44%;其他支

出 2.69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 1.10%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
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

目标而发生的支出。2024 年项目支出预算安排(含上年结转)

0 万元，实际支出 0 万元，完成预算安排的 0 %
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2024 年度我单位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 8.17 万元，实际

支出 8.17 万元，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%。农村社会事业支出

8.17 万元，占政府性基金支出的 100%。
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
2024年度我单位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，无国有资本

经营预算支出。
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2024年度我单位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，无社会保险

基金预算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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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2024 年，我单位积极履职，强化管理，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

作目标。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我单位 2024

年度评价得分为 98 分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

一、是绩效目标设置有待继续优化。主要是部分业务处

室对预算绩效目标的设定和各项指标的理解不到位，针对一

级指标，很难形成行之有效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，以致无

法衡量项目。

二、是绩效评价应用有待继续加强。绩效评价通常在项

目完成后进行，绩效评价结果很难改变预算使用效果。影响

客观评价。
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细化预算编制，优化预算项目设置。不断完善部门预算

编制管理，抓住预算一体化系统平台整合的契机，充分利用

云平台数据，加强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，并作为下年预算

安排的依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和预算标准化水

平。
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已公开。
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。


